
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1

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

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

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

专门会议第五次临时会议于 2025 年 12 月 10 日（星期三）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

开。会议通知已于 2025年 12月 7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独立董事。本次会

议应出席独立董事 3人，实际出席独立董事 3人。

全体独立董事共同推举徐青女士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，会议的召集、召开和

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《公司独

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独立董事基于客观、独立的立场，对拟提交公司

董事会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，并发表审核意见。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：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补选张钟林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》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独立董事候选人张钟林先生任职资格与独立性符合《公

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具备担

任公司独立董事所应具备的能力，不存在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

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,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

尚未解除的情况。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与公司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

在关联关系。因此，我们一致同意提名张钟林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

事候选人，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，其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和独立性

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无异议后，再提交公司股东会进行选举。

表决结果：3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

二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本次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，有利于进一步盘活

公司现有资产，改善公司财务状况，增强资产流动性，符合公司整体经营发展战

略。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、公平、合理的定价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、股东

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综上，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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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同意将本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

表决结果：3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

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独立董事专门会议

2025 年 12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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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

第五次会议决议之签字页） 

独立董事：

 

                

徐青

 

                

卢少辉

 

                 

江洪

时间：2025 年 12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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